阜阳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2020〕15号

关于做好省级质量工程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申报的通知》（皖教秘高〔2020〕32号）要求，为做好我校有关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省级质量工程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共设置六大类，包括线上教学示范高校、线上教学优秀课堂、线上教学名师、线上教学新秀、重大线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线上优秀教学成果奖。
二、推荐限额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规定，我校拟推荐申报线上教学示范高校1项、线上教学优秀课堂10门、线上教学名师3名、线上教学新秀3名、重大线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5项、线上优秀教学成果奖若干（与本年度质量工程项目一同申报）。线上教学示范高校由学校教务处统筹组织申报。
三、推荐原则
（一）坚持应急特需。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疫情防控斗争和教育教学工作两手抓，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的作用，所有课程都进行线上教学，减轻疫情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围绕疫情期间最紧迫的线上教学安排教科研任务，加强经费保障，开展应急教科研攻关，在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体现出我校应有的责任担当。
（二）坚持责任担当。坚决提高政治站位，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强化“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职责担当，充分认识和理解在特殊背景下开展线上教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依据学科专业特点，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创新方式，加强过程监督，力争做到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三）坚持质量保障。坚持质量保障，发挥人才资源优势，秉承科学研究精神，以实践应用为导向，推进“互联网+教育”改革创新，高质量完成线上教育教学相关课题研究；遴选推荐工作要坚持好中选优、选树典型、示范引领，为实现2020年发展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为推动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实现新突破贡献新智慧。
（四）坚持放管结合。从本年度起，学校进一步推进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管理重心下移，深化立项资助与管理模式改革，充分发挥学院在项目申报与建设管理中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将建立省级获批指标与校级立项指标挂钩制度，凡获批省级立项的，将根据相应类别对申报学院按省级获批指标数1:2的比例分配校级立项指标数。同时，学校将从学科专业建设角度，加大对各类项目的规划性、整体性、支撑性等审核力度，确保项目建设能够有效支撑和助推学科专业建设。 
四、推荐程序
符合省教育厅文件（详见附件1、附件2）要求的项目均可参与推荐。学校将在各学院申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经公示后统一向省教育厅推荐上报。
五、建设经费
奖励类项目（线上教学名师、线上教学新秀、线上优秀教学成果奖）、线上教学示范高校项目，由学校统筹奖励（纳入教学奖励专项）或资助。其他类别建设项目，由各学院纳入相关专业建设经费或学院经费予以资助。
六、申报材料和时间
（一）本次项目申报实行无纸化。项目申请人通过学校本科教学工程网站提交相应的申报书电子版。申报网址如下：
http://202.38.95.115/QRMIS10371/Account/Login。
（二）申报项目应注意参照《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形式审查规范》（附件8）填写项目名称，填写不规范的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三）重大线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从即日起开始申报，3月26日校级系统申报截止，经评审后学校统一于3月31日上报至省级系统；线上教学示范高校、线上教学优秀课堂、线上教学名师、线上教学新秀、线上优秀教学成果奖等项目具体申报日期另行通知，可先行做好申报准备工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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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形式审查规范


教 务 处
2020年3月21日
1

